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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部份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部门概况 

 

一、部门主要职能 

1、贯彻执行国家和省水路交通行业发展的有关法律、法规，依据法律法规规定和受省交通厅委托负

责全省海事、水路运政、港口行政、航道行政及监督检查。 

    2、组织编制我省内河航道和港口中长期发展规划、年度基本建设计划并监督实施；拟定全省水运科

技发展规划、技术标准和规范。 



    3、负责航运信息化建设和水路运输信息发布，做好水路交通行业统计和信息引导。 

    4、负责全省水路交通基础设施建设、维护、质量监督和水运工程造价管理；实施港口岸线、港口设

施建设管理；组织实施我省国家和省重点水运工程建设项目。 

     5、负责全省港政、水路运政和航道行政管理。 

     6、负责水上安全监督、海事调处、航行通告发布，承担船舶安全检查、船舶签证、船舶防污管理和

船舶载运危险货物监督管理。 

7、负责各类船舶法定登记、检验与发证、船用产品法定检验与发证。 

     8、负责航道及其设施维护、航道通行信号指挥、航标维护、航道绞滩服务、过船建筑物航道维护等

相关工作；承担航道清障、炸礁与航道整治以及航道观测工作。 

     9、协调、指导水运行业体制改革；维护港口经营秩序；维护水运行业的平等竞争秩序。 

    10、组织开展船员培训、船员考试等工作；做好水运法律法规和相关政策的宣传教育，开展水运交流

与合作；指导水运行业职工队伍建设和精神文明建设。 

    11、承办省交通运输厅和交通运输部有关司局交办的其他事项。 

二、部门预算单位构成（4 个） 

1、参公单位（1个）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 

  2、事业单位（3 个） 

贵州省赤水河航道管理局、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贵州省乌江通航管理局）、贵州省南北盘江红水

河航道管理局。 

根据以上职责，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设置 15个科室：行政办公室、党委办公室、综合规划科（战

备办）、安全监督科、船舶检验科、基本建设管理科、水运工程质量监督科、航道管理科、航运管理科、

财务审计科、法规科、科技信息科、通航管理科、离退休干部职工科、纪检监察室。    

   贵州省赤水河航道管理局设置 12 个科室：办公室、劳动人事科、法规科、监察科、安全保卫科、工程

技术科、机务材料科、财务科、勘测设计科、离退休干部职工科、赤水航道段和习水航道段。 

贵州省乌江航道管理局设置 14个科室：办公室、安全保卫科、监察科、工程技术科、财务科、劳动人

事科、机务材料科、勘测设计科、法规科、沿河航道段、思南航道段、遵义航道段、通航管理科、离退休

干部职工科。 

贵州省南北盘江红水河航道管理局设置 12个科室（段）：财务科、办公室、工程技术科、法规科、劳

动人事科、勘测设计科、安全保卫科、监察科、机务材料科、南盘江板坝段、北盘江岩架段、红水河蔗香

段。 



三、部门人员构成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人员信息见下表：  

 

        

 

 

 

 

第三部分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 2018 年部门预算公开报表 

一、部门收支总表 



 
  

  

   

   

 

 



     

  

二、部门收入总表 

 

 

 

三、部门支出总表 



     

     

四、财政拨款收支总表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表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表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表 

 

 



 



    

八、 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表 

 

 

         

第四部份 部门预算安排说明 

一、部门收支总体情况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 2018 年收支预算总额为 6623.33万元，比 2017年收支预算总额增加

501.30 万元，主要原因是增加 2018 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374万元以及非税收入 130.8

6 万元，相应增加本年度预算收支总数。 



二、收入总体情况 

2018年收入预算总额为 6623.33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占预算总收入的 100%。 

三、支出总体情况 

2018年部门预算支出总额 6623.33 万元，主要安排在以下方面：基本支出 5863.43 万元，占部门预

算支出总额的 88.53%；项目支出 759.9元，占部门预算支出总额的 11.47%。 

四、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体情况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额 6623.33万元，比 2017 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额增加 501.30万元，

主要原因是增加 2018年成品油价格和税费改革转移支付资金 374万元以及非税收入 130.86万元，相应增

加本年度财政拨款预算收支总数。 

2018年财政拨款收支预算总额 6623.33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拨款。相应安排财政拨款支出预算

6623.33万元，均为一般公共预算支出，其中：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 540.4万元、交通运输支出 5675.98

万元、住房保障支出 406.95 万元。 

五、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 6623.33万元，主要安排以下方面：基本支出 5863.43 万元，占一般

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88.53%；项目支出 759.9元，占一般公共预算支出总额的 11.47%。 



六、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情况 

2018年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总额 5863.43万元，其中：参公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总额 1039.

35 万元，事业单位一般公共预算基本支出总额 4824.08万元。参公单位经费支出具体为：机关工资福利

支出 713.47 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12.17%；机关商品和服务支出 230.94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3.

94%；机关资本性支出 10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0.17%。事业单位经费支出具体为：工资福利支出 364

4.70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62.16%；商品和服务支出 426.08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7.27%；资本性

支出 31.50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0.54%。对个人和家庭补助 806.74万元，占基本支出总额的 13.75%。 

七、一般公共预算“三公”经费支出情况 

2018年公务接待费预算安排为 27.9 万元，主要用于水上建设项目规划、设计、评审、报批等前期

工作所涉及的接待工作；水运三年会战相关工作接待，课题技术咨询、交流、论证等涉及的接待工作；省

外相关部门来黔交流学习、专题研讨、检查指导等涉及的接待工作等。与 2017年初预算相比，公务接待

费增加 14.86%，主要原因是一是部分直属事业单位因工作失误，2017 年公务接待费预算相比 2016年少报

7 万元，致使 2017 年预算减少，2018 年根据实际需要增加公务接待费预算；二在预算执行过程中严格按

照中央八项规定执行预算，厉行节约，局本级及直属事业单位均按规定制定了《公务接待管理办法》，且

严格按规定执行。 



公车改革后，省局本级公车车保有量 5辆。2018年局本级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预算安排为 11.89 万

元，占公共财政预算支出的 0.18%，主要用于局本级 5 辆公务用车燃料费、维修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

等支出。与 2017年初预算相比，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无变化，主要是局本级加强对用车、派车和运行车

辆相关费用管理。三个直属事业单位公车 20 辆无编制且未车改不单独下预算，本着节约原则，三个事业

单位从本部门公用经费中调剂分配预算，自行统筹。 

由于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年初无因公出国（境）费预算，我省省本级公务用车购置实行总额

控制，年初并未细分到我局，目前这两项经费预算暂无数据。 

八、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情况 

2018年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无政府性基金预算支出。 

 

第五部份 其他重要事项说明 

一、机关运行经费说明 

基本支出 5863.43 万元，是用于保障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本级及三个直属事业单位正常运转、

完成日常任务的支出，具体是： 



（1）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核定的基本工资、津贴补贴、机关事业基本养老保险缴费、奖金、

严格按照国家和省相关规定核定的公务交通补贴、对个人和家庭的补助支出、住房保障等人员经费

5228.87万元。与 2017年初预算相比减少 68.84万，主要由于人员减少。 

（2）办公费、印刷费、差旅费、公务用车运行维护费等公用经费 634.56 万元，与 2017 年初预算相

比增加 127.24万元，主要原因是 2018年增加非税收入 130.86 万元用于公用支出。 

二、政府采购情况 

按 2018年政府资产配置采购申请情况，2018年本部门政府集中采购申请总额 18.44 万元，为政府采

购办公设备和专用设备。 

三、国有资产占有使用情况 

截止 2017 年 12 月 31 日，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固定资产总额 7845.99 万元。省局本级公务车

保有量 5 辆，2017 年部门预算安排购置车辆 0辆；房屋建筑物面积 31713.96 平方米。 

四、部门预算绩效情况 

    2018年，实行绩效目标管理二级项目 8个，涉及财政拨款 800.76万元。其中，无纳入部门预算重点

绩效评价的项目。 



五、项目支出 759.9 万元，是用于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机关为完成特定的行政工作任务或发展目标

而开展工作经费支出。其中：用于航务管理行政管理事务和相关工作任务开展 137 万元；用于内河航道应

急抢通 110万元；用于全省水上交通安全监管 70万元；海事制式服装更新 26.24万元；房屋租赁费用 42.

66 万元；科研项目补助 60万元；信息化建设 30万元；专业业务费 284 万。 

六、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我单位无国有资本经营预算。 

七、名词解释 

贵州省地方海事（航务管理）局执行财政部制定的《2018年政府收支分类科目》 

1、原一般公共预算拨款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核拨给本部门的财政预算资金。 

2、原预算外转一般公共预算管理资金收入：指财政部门当年核拨给本部门的财政预算资金。 

3、交通运输（类）公路水路运输（款）行政运行（项）：指用于保障机构正常运行、开展日常工作

的基本支出。 

4、交通运输（类）公路水路运输（款）一般行政管理事务（项）：指本部门开展行政工作任务或发

展目标的项目支出。 



5、交通运输（类）公路水路运输（款）其他公路水路运输支出（项）：指本部门用于全省高速公路

建设、农村公路三年会战、水运建设发展等方面的项目支出。 

6、住房保障支出（类）住房改革支出（款）住房公积金（项 ）：指按照《住房公积金管理条例》

的规定，由单位为职工缴纳的住房公积金。 

7、社会保障和就业支出（类）行政事业单位离退休（款）机关事业单位基本养老保险缴费支出（项）：

指本部门实施养老保险制度由单位缴纳的基本养老保险费支出。 

8、基本支出：指为保障机构正常运转、完成日常工作任务而发生的人员支出和公用支出。 

9、 项目支出：指在基本支出以外为完成特定行政任务和事业发展目标所发生的支出。 

10、“三公”经费：纳入财政预决算管理的“三公”经费是指用财政拨款安排的因公出国（境）费、

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和公务接待费。其中，因公出国（境）费反映单位因公出国（境）的住宿费、

差旅费、伙食补助费、杂费、培训费等支出；公务用车购置及运行维护费反映单位公务用车购置费及租用

费、燃料费、过路过桥费、保险费等支出；公务接待费指单位按规定开支的各类公务接待（含外宾接待）

支出。 

 

              

 



 

 

 

 

 

  

 

 

 

 


